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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59][bookmark: _Toc20037]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83][bookmark: _Toc19590][bookmark: _Toc3982]一、总则
[bookmark: _Toc19820][bookmark: _Toc22338][bookmark: _Toc12310]（一）编制目的
规范危险货物港口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预防和减少危险货物港口事故的发生，及时控制、减轻和消除危险货物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危害及不利社会影响，维护港口的安全生产和稳定发展。
[bookmark: _Toc257][bookmark: _Toc15561][bookmark: _Toc22747]（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危险货物港口安全管理规定》《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三亚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三亚市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31324][bookmark: _Toc32050][bookmark: _Toc18647]（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三亚市行政区域内危险货物港口在危险货物装卸、过驳、仓储等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环境污染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
涉及跨本市行政区域、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的，或者需要由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处置的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本级指挥部在上级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依据其对应的应急预案配合参与应对处置工作。
法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相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发布相应预案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27557][bookmark: _Toc19768][bookmark: _Toc8809]（四）突发事件分级
按照事故的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危险货物港口事故以及响应等级分为四级：特别重大事故（Ⅰ级响应）、重大（Ⅱ级响应）、较大（Ⅲ级响应）、一般（Ⅳ级响应）。
1、特别重大事故（Ⅰ级响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事故，应启动Ⅰ级响应：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造成100人以上重伤（中毒）的；
（2）造成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3）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事故；
（4）超出三亚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需要启动海南省级以及国家级应急响应的。
2、重大事故（Ⅱ级响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事故，应启动Ⅱ级响应：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造成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中毒）的；
（2）造成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3）发生跨市级行政区域的事故；
（4）超出三亚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需要启动海南省级应急响应的。
3、较大事故（Ⅲ级响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事故，应启动Ⅲ级响应：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中毒）的；
（2）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3）发生跨区级行政区域的事故；
（4）超出事发属地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需要启动三亚市政府级应急响应的事件。
4、一般事故（Ⅳ级响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般事故，应启动Ⅳ级响应：
（1）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造成10人以下重伤（中毒）的；
（2）造成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3）利用区级行政区域应急资源能有效控制和处理的事故；
（4）需要启动事发区级属地人民政府应急响应。
上述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23214][bookmark: _Toc24967][bookmark: _Toc4896]（五）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险货物港口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应急首要任务。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三亚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行业主管单位和港口企业依法制定应急预案，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启动应急预案。
3、科学决策，协同应对。危险货物港口事故应急救援遵循港口生产经营自救与专业力量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原则，事故事发单位是事故前期应急处置的主体，由其组织的现场处置是最基本、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应急救援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救援措施要进行科学分析，对于合理的救援措施执行要果断。
4、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做到应急与预防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建立和完善监测、预测和预警体系，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预案演练等工作。
[bookmark: _Toc9429][bookmark: _Toc9463][bookmark: _Toc29724]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30039][bookmark: _Toc27523][bookmark: _Toc9890]（一）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及职责
成立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简称危货港口应急指挥部）由分管副市长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任副指挥。
1、组织领导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发布应急救援命令；组织协调全市范围内紧急调用各类应急力量、物资和设备。落实应急工作经费，落实实施本预案所必要的应急资源配置。
2、根据危险货物港口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发生情况，统一部署有关应急的实施工作，启动应急预案，并对应急救援工作发生的意外情况，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3、协调、解决事故救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上级预案启动时，按照上级指挥部的指示开展救援工作。负责指导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演练。
5、全市港口范围内紧急调用各类应急力量、物资和设备，必要时协调军队、武警参加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6、负责指导专业处置工作组开展相关应急救援工作。
（2） [bookmark: _Toc28535][bookmark: _Toc15177][bookmark: _Toc8032]危货港口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
危货港口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三亚海事局、三亚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事发属地人民政府、港口企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与单位组成。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危险货物港口事故灾难应急救援的联络和协调，及时向市政府、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和应急救援情况；负责应急救援所需运力保障；组织做好人员转移运送、应急救援物资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督促、指导所管辖港口危货企业制定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组织事故企业周边港口企业做好应急准备，并协调做好港口企业应急物资调度；从港口专业角度提出控制和应对危险货物事故的建议措施；参与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专业抢险队伍对突发事件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事故进行处置；负责协调事故应急救援相关专家提供应急救援专业咨询和建议；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负责协调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事故危险区域的警戒和道路交通管制，会同事发地政府或管委会负责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按照职责做好应急救援工作，参与伤员的搜救工作；负责核实事故伤亡人员的身份；参与事故调查和证据收集，依法开展有关责任追究事宜。
市民政局：负责指导因事故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负责事故遇难者遗体处置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在应急处置中按规定应由市级财政承担的有关应急资金保障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督促、指导、协调开展事故现场环境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周边大气、水环境污染物的环境应急监测；负责对事故得到控制后现场遗留环境污染物进行监测，负责督促、指导、协调有关单位的环境污染物后续处置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确定市级救治定点医院，指导市县定点医院做好医疗救治准备；负责指导事故现场的医疗救治和伤员转运，必要时做好急救力量的支援调配；负责指导危险货物中毒事故现场相关毒害因素处置；协调指导事发属地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根据抢险的需要提供事发地的区域地形图等相关规划资料；参与开展海洋灾害影响评估和灾后生产恢复工作；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有关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工作；协助提出事故现场特种设备的处置方案；参与特种设备相关的事故调查处理。
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指导突发事件Ⅰ级、Ⅱ级应急响应的新闻发布工作，以及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报道，积极引导舆论。
市委网信办：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区人民政府做好事故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和研判处置工作。
三亚海事局：负责组织协调相关设备设施参加事故应急救援行动；负责管辖水域内事故现场的交通管制；负责提供过境相关危险品运输船舶有关信息；负责管辖水域内船舶载运危险货物事故的调查处理。
三亚市气象局：负责为事故现场提供风向、风速、温度、气压、湿度、雨量等气象资料；组织专业人员预测事故现场周边未来气象条件。必要时，在事故现场进行移动气象监测，提供现场气象预报服务信息；参与雷电引起的爆炸、火灾、人员伤亡等事故的调查、鉴定和评估。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控制和扑灭火灾，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的事故现场；负责伤员的搜救、事故现场的清理和洗消工作。
事发地区人民政府：负责事故前期处置工作，配合应急指挥部做好本辖区危险货物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和善后工作。
事发地港口企业与单位：制定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在发生险情时，服从指挥部的调度，提供码头泊位、装卸设施、抢险机械及有关物资等，全力参与救援。
其他有关部门与单位：服从市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配合做好事故的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工作。
[bookmark: _Toc2376][bookmark: _Toc16026][bookmark: _Toc32318]（三）危货港口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危货港口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市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
1、及时掌握、收集、分析和上报危险货物港口事故信息，向应急领导小组提出处置建议；
2、协助紧急状态下各成员单位和各现场应急小组间的联络、协调等工作；
3、负责组织危险货物港口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应急培训演练工作；
4、负责做好应急领导小组的通讯、交通、后勤等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3984][bookmark: _Toc9080][bookmark: _Toc24327]（四）现场指挥部及职责
危险货物港口事故发生后，由事发地区政府负责先行处置，控制危险源。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指定相关成员单位成立应急现场指挥部，负责赶赴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应急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安全警戒组、现场救援组、医疗救护组、环境保护组、后勤保障组、信息舆情组、专家技术组、善后处理组等9个工作组。
1、现场指挥部：依据实际情况与应急领导小组应急指令等，属地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现场指挥部和专业处置工作组，现场指挥部由事发属地人民政府以及应急领导小组相关成员等有关负责人、参与救援单位的负责人及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专家组负责人组成。主要职责包括：负责救援方案的确定和实施；指挥、调动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事故事态及救援情况；完成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任务。
2、综合协调组：由危货港口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三亚海事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组成，负责事故应急处置综合协调工作；通知、联络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召开事故应急救援现场会议，协调各专业处置组的抢险救援工作；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以及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工作情况。
3、安全警戒组：由市公安局牵头，事发属地人民政府、港口企业等组成，负责现场警戒、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及伤亡人员身份确认等工作，会同属地人民政府做好群众疏散工作。
4、现场救援组：由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相关专业救援组织、事发属地人民政府等组成，负责组织协调消防以及其他专业抢险队伍进行抢险救援。
5、专家技术组：以安全生产、化工安全、应急救援等专家为主，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相关领域救援专家为抢险救援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建议。
6、医疗救护组：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事发属地人民政府配合，负责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和专家对事故受伤人员实施救治和处置。
7、环境保护组：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事发属地人民政府配合，负责及时测定事故现场环境污染物的成分和程度；对可能存在较长环境影响时间的区域发出警告，提出控制措施并进行监测；事故得到控制后监督现场遗留环境污染物的消除。
8、后勤保障组：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财政局、民政局等组成，负责组织协调落实抢险救援运输和物资保障等工作。
9、信息舆情组：由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牵头，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事发属地人民政府等组成，指导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和网络舆情的监控。
10、善后处理组：以事发地人民政府和事故单位为主，相关部门配合，负责事故的各项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23908][bookmark: _Toc18679][bookmark: _Toc12706]三、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9163][bookmark: _Toc9084][bookmark: _Toc9625]（一）监测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强化对本市危险货物港口重大危险源和危险货物港口企业的监管。组织对全市危险货物港口生产安全现状进行风险分析，督促企业落实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五到位”。督促企业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培训教育工作，增强员工安全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危险货物港口企业生产安全标准化工作，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相关成员单位建立危险货物港口重大危险源信息系统，督促企业结合自动检测、计算机仿真、计算机通信等现代高新技术，对危险货物港口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监控，及时发现可能使危险货物港口重大危险源由安全状态向事故临界状态转化的各种参数变化趋势，给出预警信息或应急控制指令。
[bookmark: _Toc21327][bookmark: _Toc10751][bookmark: _Toc31936]（二）预警
1、预警级别
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事故预警级别对应事件级别，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四个等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Ⅰ级为最高级。
（1）Ⅳ级预警：预计将要发生一般及以上的危险货物港口事故，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2）Ⅲ级预警：情况比较危急，有可能发生或引起较大事故的；或事故已经发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或引发次生、衍生事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危险货物港口指挥部认为需要发布Ⅲ级预警的其他情况。
（3）Ⅱ级、Ⅰ级预警：按照海南省有关单位制定的具体划分标准执行。
2、预警信息来源
从发布公众信息的相关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企业搜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可诱发危险货物港口事故的公众信息、风险信息和专业实测数据。
3、预警信息内容
危货港口指挥部办公室应加强监测、预测和预警体系建设，并根据预警信息对照相应预警级别提出预警建议。预警信息内容主要包括：信息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发生或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咨询电话、发布范围等。
4、预警措施
发布Ⅲ级以上预警后，危货港口指挥部应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并组织相关人员组成现场督导组赶赴现场督导。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以下预警响应：
（1）事故初始阶段，负有信息报告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事态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对事态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事故可能性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并通知可能发生地区政府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准备。
（2）事故已经发生，由现场督导组对现场进行督导，并做好事故扩大、升级后需开展市级事故应急救援的准备。
5、预警信息发布和解除
危货指挥部办公室按照危货港口应急指挥部工作部署，并根据可能涉及的范围、程度、趋势，配合相关部门及时向社会发布和解除事故预警信息，并通知有关部门、周边地区及有关人员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bookmark: _Toc10694][bookmark: _Toc29416][bookmark: _Toc2147]（三）信息报告
1、报告要求
（1）信息报告采取分级报送的原则。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要在第一时间报告110、119、120，并在事发后30min内向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口头或书面报告初步情况，事发后1小时内书面报送相关情况。
（2）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属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必要时，有关部门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况。
（3）事故发生期间应连续上报事件应急处置的进展情况。
2、报告内容
事故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单位名称、地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类别（火灾、爆炸、泄漏等）、危险货物名称、初步认定的事故涉及的危险货物种类（固体、液体、气体）、数量、危害的形式；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波及影响范围（企业、居民区、重要设施等）；已经采取的措施、事故能否控制；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宜；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事故发生单位应及时、主动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与事故应急救援有关的资料。
3、报告程序和时限
相关部门和单位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初步判定事故等级，同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
当一般（Ⅳ级）危险货物港口事故发生后，事发企业负责人应按法规要求在企业内部接报后1小时内向危险货物港口指挥部办公室、事发地区政府报告。危险货物港口指挥部办公室应在接报后24小时内向市委值班室、市政府总值班室、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和市交通运输局值班室书面报告信息。
当较大（Ⅲ级）及以上危险货物港口事故发生后，事发企业应按法规要求：
（1）在接报后30分钟内通过电话向市委、市政府、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简要情况。
（2）在接报后1小时内向市委值班室、市政府总值班室、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和市交通运输局值班室书面报告信息。
危险货物港口指挥部办公室收到报告后，将情况通报事故可能涉及的区政府、市有关部门（单位），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应及时报告。
当发生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危险货物港口事故时，市政府要在接报后2小时内向海南省应急机构报告，并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应急处置等有关情况。
[bookmark: _Toc15558][bookmark: _Toc21358][bookmark: _Toc14842]四、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8096][bookmark: _Toc15515][bookmark: _Toc19365]（一）先期处置
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控制危险源，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根据事故危害程度，组织港口现场人员撤离；及时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根据需要请求临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队伍提供相关技术资料、信息和处置方法；维护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
事发地区政府应迅速组织相关部门立即开展应急救援，第一时间抢救受伤受困人员，研判事故发展趋势及可能造成的伤害；组织实施港口周边交通管制、事故现场隔离、秩序维护及受威胁人员疏散；加强现场监测和应急防护，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事故发生，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坚决制止谣言散布行为，防止信息倒流，以免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恐慌。
[bookmark: _Toc20076][bookmark: _Toc15745][bookmark: _Toc25802]（二）分级响应
1、响应分级启动
根据《三亚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分为四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根据突发事件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以及对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经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分析研判，向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提出如下分级启动建议：
（1）发生或初判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成员单位进行分析研判，对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认定突发事件达到特别重大标准的，报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决定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置和救援需要，必要时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直接到现场指挥部组织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派员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各部门、各行业应急工作情况。
（2）发生或初判发生较大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成员单位及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对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认定突发事件达到重大标准的，报请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事发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置和救援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必要时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直接到现场指挥部组织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派员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各部门、各行业应急工作情况。
（3）发生或初判发生一般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由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应对，处置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对需要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向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报告，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成员和专家开展分析研判，对事件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由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决定启动Ⅳ级响应，并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视情成立工作组或牵头组成部门联合工作组赶赴事发现场，指导协调应急救援工作。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企业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应急响应
（1）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响应
确认达到Ⅲ级应急响应条件时，启动本预案及有关部门预案，成立应急指挥部，并将相关情况上报市政府并通报有关部门；总指挥、副总指挥及各成员到位，赶赴现场，与属地人民政府现场指挥部做好交接，组织、协调、指挥现场处置工作；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气象、物资、资金和环境保护等保障工作；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制定并实施现场处置的具体方案；调动有关专业救援队伍、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工作，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处置和救援工作；及时向公众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当出现事故难以控制或有扩大发展等事态时，及时向市政府、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和相关部门报告；发生重大危险货物事故，应当启动本预案并向省政府报告，请求启动省级有关应急预案。
（2）危险货物港口指挥部办公室响应
接到事故报告后，事故或险情发生地港口管理部门应立即启动本部门应急预案，协调、指导做好相应应急救援工作，组织事故企业周边港口企业做好应急准备，并协调做好港口企业应急物资调度；及时向市政府、市应急领导小组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应急救援进展情况；保持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机构、现场指挥部、相关专业应急救援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态发展情况；派出有关人员和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指导应急救援；落实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
（3）危险货物港口指挥部成员单位响应
各有关部门（单位）接到事故报告后，依职责启动本部门应急预案，协调、指导事故或险情发生属地人民政府和下级业务部门做好相应应急救援工作，协调市级力量和其他力量增援，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汇报情况，落实应急指挥部的决策部署。
（4）现场指挥部响应
现场处置主要依靠事故发生地的应急处置力量。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和属地人民政府按照应急预案或危险货物港口指挥部工作部署成立现场指挥部。
根据事故救援需要和现场实际需要划定警戒区域，及时疏散和安置事故可能影响的周边居民和群众，疏导劝离与救援无关的人员，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救援工作高效有序。必要时，对事故现场实行隔离保护，尤其是危险货物处置区域、火区灾区入口等重要部位，要实行专人值守，未经指挥部批准，任何人不准进入。对现场周边及有关区域实行交通管制，确保应急救援通道畅通；了解有关危险因素，明确防范措施，科学组织救援，积极搜救遇险人员。遇到突发情况危及救援人员生命时，救援队伍指挥员有权作出处置决定，迅速带领救援人员撤出危险区域，并及时报告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上报事故情况和人员伤亡情况，分配救援任务，协调各级各类救援队伍开展救援；查明并及时组织力量消除次生灾害，组织抢修公共设施、接收与分配援助物资。
3、扩大应急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当事故发展到本市层面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上级预案启动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上级应急预案启动之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23943][bookmark: _Toc12177][bookmark: _Toc2362]（三）处置措施
1、处置措施
在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现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事发地人民政府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科学处置，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
（1）制定方案。根据港口危化品事故类型，研判现场状况，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2）搜救、疏散人员。立即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工作，疏散、撤离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受危害区域内的其他人员。
（3）抢险救援。组织开展事故处置、工程抢险、港口设施抢修和事故现场清理等工作；迅速控制危险源，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4）现场管制。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置警示标志，将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水路实行交通管制，严禁无关车辆、船舶进入；清理主要交通干道，保证道路、水路畅通；合理设置出入口，控制、记录进入事故救援核心区的人员。
（5）医疗救护。组织开展现场紧急医疗救护，及时转移危重伤员。根据需要向卫生健康部门请求派出有关专家和专业医疗队伍进行指导和支援。
（6）环境监测及环境污染处置。开展事故现场及港口周边可能受影响区域的环境监测，综合分析和评价监测数据，预测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采取控制污染扩散的措施，提出现场救援工作建议。
（7）洗消和现场清理。在危险区与安全区交界处设立洗消站，根据需要正确使用洗消药剂，迅速采取洗消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相关人员造成的危害，对受污染的工具和装备进行洗消；清除事故现场残留的有毒有害气体，统一收集处理泄漏液体、固体及洗消废水。
2、火灾爆炸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1）现场侦查。在充分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对现场被困人员情况，着火部位、蔓延方向、火势范围、对毗邻威胁程度，仓储设施、装卸及管线损坏程度，现场及港口周边污染情况等进行初步侦查。
（2）实施警戒。根据侦查结果研判火灾爆炸发生位置、危化品性质，以及火势扩大或二次爆炸的可能性，综合考虑事故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及可能对周边的影响，确定警戒范围。将警戒范围划分为重危区、中危区、轻危区和安全区，并设立警戒标志，在安全区外视情况设立隔离带。对警戒区周边道路、水路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无关人员、车辆和船舶进入现场，警戒区内停电、停火，并立即有序疏散警戒区内无关人员至安全区域。
（3）制定救援方案。现场指挥部根据燃烧范围、燃烧物品、周围物品危险性及火势蔓延途径等影响因素，选取合适的灭火剂和灭火方式，制定救援方案。
（4）实施救援。在做好充分的救援准备及安全防护后，进入事故现场实施救援。搜救受伤及被困人员，采取正确的救助方式，将所有遇险人员移至上风或侧上风方向空气无污染地区，对救出的中毒窒息人员、高温液体烫伤人员、化学烧伤人员等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现场急救；将伤情较重者及时送往医疗急救机构进行救治。制止泄漏，切断泄漏源，如若不能有效堵漏时，可采取倒罐输送、放空点燃、惰性气体置换等方式进行泄漏处理。根据需要采取转移可燃物料、切断与装置及管线设施的连通，利用消防水炮或消防水栓对火罐、管线等设备进行冷却。对周围受火灾威胁设施及时采取冷却、泄压，采用沙袋或其他材料筑堤拦截飘散流淌的易燃液体或挖沟导流将物料导向安全地点，采用毛毡、沙袋等堵住雨水口等处等保护措施，防止火焰蔓延并对火场进行控制，当达到灭火条件时实施灭火作业。
（5）现场监测。实时监测事故现场气相扩散和易燃易爆气体浓度，监测泄漏物质和消防废水是否进入大气、港口前沿水域、雨水口等场所；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防止造成二次污染；并根据现场气体浓度及爆炸源的情况确定是否有二次爆炸的危险，确定应采取的处置措施。
（6）火灾扑救过程中，现场指挥部应根据危险区的危害因素和火灾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评估，及时提出灭火指导意见，调整救援方案，并将现场救援情况及时报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
3、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1）现场侦查。在充分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对现场被困人员情况，容器储量、泄漏量、泄漏部位、形式，设施、建（构）筑物险情及可能引发爆炸燃烧的各种危险源，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等进行初步侦查。
（2）实施警戒。根据侦查结果研判泄漏的危化品种类及性质、泄漏源的位置及气象情况，确定警戒范围，将警戒范围划分为重危区、中危区、轻危区和安全区，并设立警戒标志，在安全区外视情况设立隔离带。对警戒区周边道路、水路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无关人员、车辆和船舶进入现场，警戒区内停电、停火，消除可能引发火灾和爆炸的火源，并立即有序疏散警戒区内无关人员至安全区域。
（3）制定救援方案。现场指挥部根据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周围区域重大危险源的分布，以及预测的事故现场泄漏扩散趋势等情况，确定主要的控制措施（如筑堤导流、堵漏、倒罐转移、船舶拖带等），制定救援方案。
（4）实施救援。根据救援方案，在充分做好救援准备及个人防护的基础上，进入事故现场。搜救受伤及被困人员，采取正确的救助方式，将所有遇险人员移至上风或侧上风方向空气无污染地区，对救出的中毒窒息人员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现场急救；将伤情较重者及时送医疗急救部门救治。根据现场泄漏情况，采取开阀导流、排货泄压、火炬放空、倒罐转移、应急堵漏、冷却防爆、注水排险、喷雾稀释、引火点燃等措施控制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雨水口或受限空间。稀释泄漏物浓度，拦截、导流和蓄积泄漏物，防止泄漏物向重要目标或环境敏感区扩散。对于贮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及时关闭雨水阀，防止货物外流入水。
（5）泄漏物清理。当存在大量残液时，用防爆泵抽吸或使用无火花器具收集，集中处理；少量残液用稀释、吸附、固化、中和等方法处理。入水的泄漏物采用围控装置围控、吸收等方法处理。
（6）现场监测。加强对现场水质、大气、土壤、气象信息的监测，并采取措施防止泄漏物质进入大气、附近水源、雨水口造成二次污染。
（7）现场指挥部应根据危险区的危害因素和泄漏物质浓度扩散趋势进行动态评估，及时提出指导意见，调整救援方案，并将现场救援情况及时报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
4、遇湿易燃物品火灾现场处置要点
（1）首先应了解清楚遇湿易燃物品的品名、数量、是否与其他物品混存、燃烧范围、火势蔓延途径
（2）如果只有极少量（一般50g以内）遇湿易燃物品，可用大量的水或泡沫扑救
（3）如果遇湿易燃物品数量较多，且未与其他物品混存，那么绝对禁止用水或泡沫等湿性灭火剂扑救。
（4）如果其他物品火灾威胁到相邻的遇湿易燃物品，应将遇湿易燃物品迅速疏散，转移至安全地点。
5、人员安全防护要点
（1）应急救援人员安全防护。现场指挥部应对事发地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必要时，要对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根据危险货物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质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防酸碱型防护服和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等，并做好现场毒物的洗消工作。现场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2）周边群众的安全防护。根据不同危险货物事故的特点，组织和指导周边邻近群众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取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防护。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集合点、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进入安全区域后，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继发性伤害。
[bookmark: _Toc7380][bookmark: _Toc22859][bookmark: _Toc32103]（四）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根据《三亚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规定，舆情信息发布，原则上，一级、二级应急响应事件启动Ⅰ级、Ⅱ级新闻发布应急响应，由轨道交通应急指挥机构牵头组织新闻发布应急工作；三级、四级的应急响应事件启动Ⅲ级、Ⅳ级新闻发布应急响应由突发事件处置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新闻发布应急工作。
信息舆情组采取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手机应用程序（APP）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持续动态发布运营突发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信息发布内容包括突发事件时间、地点、原因、性质、伤亡情况、应对措施、救援进展、公众需要配合采取的措施、交通管制情况和临时交通措施等。
[bookmark: _Toc9048][bookmark: _Toc462][bookmark: _Toc16445]（五）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经现场指挥部确认，报请应急领导小组总指挥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组织疏散居民返回居住地。
[bookmark: _Toc26338][bookmark: _Toc31875][bookmark: _Toc30026]五、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7832][bookmark: _Toc4758][bookmark: _Toc13537]（一）善后恢复
事发地属地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责任单位负责危险货物事故的善后工作，包括人员安置与补偿、卫生防疫、保险理赔、环境恢复等，及时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慰问受害和受影响人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5131][bookmark: _Toc2355][bookmark: _Toc9724]（二）调查评估
事故处置完毕后，由事发地人民政府或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评估工作，事故责任单位应予以配合。重点对特别重大、重大事故发生的起因、性质、影响、后果、责任和应急决策能力、现场处置能力、保障能力、恢复重建能力等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和改进措施，并向市政府作出报告。
[bookmark: _Toc15696][bookmark: _Toc31703][bookmark: _Toc574]六、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5201][bookmark: _Toc25173][bookmark: _Toc4162]（一）应急通信保障
相关单位接到危险货物港口事故报警后，迅速通知事发属地人民政府相关应急单位和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根据事态进展向110、119、120报告，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收警情通报和事故现场实时信息后立即上报应急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值班室，本预案启动后，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相关成员单位及应急现场指挥部要保持通讯顺畅。
[bookmark: _Toc31838][bookmark: _Toc502][bookmark: _Toc24117]（二）应急队伍保障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专家库；建立以消防专业应急队伍为骨干的应急力量；企业应当依法组建和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并加强训练和管理，提升应急救援技能和水平；属地人民政府应掌握区域内所有综合、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准备情况。
[bookmark: _Toc25152][bookmark: _Toc27531][bookmark: _Toc26157]（三）物资装备保障
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危险货物港口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加强对配备、储备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的管理，定期检查、维护，使其处于良好状态，防止被盗用、挪用、流散和失效，及时补充和更新，实现动态管理与熟练使用。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应当掌握本专业的特种救援装备情况。必要时，市政府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征用社会物资。
[bookmark: _Toc7658][bookmark: _Toc25278][bookmark: _Toc24988]（四）医疗救护保障
各级卫健部门要掌握医疗救治资源信息，尤其是危险化学品相关专项救治方面的资源信息，其中包括危险化学品中毒、灼伤等救治机构的数量、可用病床、技术力量和水平等。各级卫健部门负责对应急救治药品、医疗器械等的监督管理，保证所用药品、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掌握抢救、消毒、解毒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供应来源。
[bookmark: _Toc3255][bookmark: _Toc12763][bookmark: _Toc593]（五）应急交通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协调水、陆相关运输机构，确保完成应急状态下应急物资和人员的转移任务。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公安交警部门对发生危险货物事故的港区附近及应急运输路线沿线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维护交通秩序，确保应急救援通道的畅通。
[bookmark: _Toc12129][bookmark: _Toc28263][bookmark: _Toc29894]（六）应急治安保障
应急救援过程中，公安机关负责控制事发区域的治安局面，维持现场秩序，防止现场秩序混乱或犯罪分子乘机作案引发次生事件。港口企业负责事故应急期间本企业范围的治安保障，加强门禁及应急通道的值守。
[bookmark: _Toc15583][bookmark: _Toc24371][bookmark: _Toc31414]（七）应急经费保障
港口相关企业应当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有关必要的资金准备。事故单位负责事故救援及善后的资金保障。事故单位暂无力承担的，由属地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管理（培训、演练、应急物资储备等）所必需的专项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bookmark: _Toc11230][bookmark: _Toc29318][bookmark: _Toc31375]七、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31748][bookmark: _Toc18831][bookmark: _Toc28842]（一）预案编制
1、编制应急预案应当在风险评估、案例研究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以确保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在预案编制中以情景构建的方式模拟突发事件场景，增强应急预案各项措施有效性。
2、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应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单位、社会组织和专家的意见。涉及其他单位职责的，应当书面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必要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组织和单位应急预案在编制过程中应征求相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意见。
[bookmark: _Toc9311][bookmark: _Toc4791][bookmark: _Toc2811]（二）应急演练
市交通运输局每年组织一次本预案应急演练；各综合、专业应急队伍、各港口企业应结合自身特点和法律法规要求，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组织联合应急演练。通过演练，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宣传教育和完善准备的目的。应急演练可采用桌面演练、现场演练等形式。
[bookmark: _Toc11597][bookmark: _Toc31829][bookmark: _Toc7328]（三）预案评估与修订
本预案由三亚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编制，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本预案一般三年修订一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三亚市交通运输局牵头会同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及时进行修订和更新完善：
1、预案依据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变化的。
5、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的。
6、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7、预案制定单位认为需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31110][bookmark: _Toc27821][bookmark: _Toc9223]（四）预案衔接
各有关部门（单位）、属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修订有关预案，做好与本预案的衔接工作。本预案启动后，部门（单位）以及属地人民政府有关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服从于本预案。当本预案的上级预案启动时，本预案服从于上级预案。
[bookmark: _Toc19010][bookmark: _Toc14662][bookmark: _Toc12921]（五）预案宣传培训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组织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和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各类媒体应提供相关支持，增强全民的危机意识。企业应与所在地政府、社区建立互动机制，向周边群众宣传相关应急知识。加强应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相关人员业务培训。有关部门、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及牵头的专业处置工作组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19501][bookmark: _Toc10157][bookmark: _Toc23504]八、附则
[bookmark: _Toc6441][bookmark: _Toc17875][bookmark: _Toc151]（一）名词术语与解释
1、危险货物是指列入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和国家标准《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等特性，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毁损或对环境造成危害而需要特别防护的货物。
2.危险货物事故是指危险货物在港口装储、卸、过驳等作业过程中，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毁损的火灾、爆炸、毒物泄漏事故。
[bookmark: _Toc26475][bookmark: _Toc26722][bookmark: _Toc28153]（二）监督与检查
应急领导办公室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本预案基础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确保本预案的有效实施。
[bookmark: _Toc1125][bookmark: _Toc2784][bookmark: _Toc15464]（三）责任与奖励
事故处置结束后，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调查评估的基础上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上报市政府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配合监察部门对未按规定履行职责、不服从指挥、擅离职守的单位和人员给予相应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20519][bookmark: _Toc6874][bookmark: _Toc1671]（四）预案解释与实施
本预案由危货港口指挥部办公室（港口管理部门）负责解释，本预案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19612][bookmark: _Toc19645][bookmark: _Toc23732][bookmark: _Toc8250]九、附件
1、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
2、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流程图
3、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危险性分析及应急救援信息
4、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络表


[bookmark: _Toc19936][bookmark: _Toc20704][bookmark: _Toc26142][bookmark: _Toc30987]附件1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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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317][bookmark: _Toc4954][bookmark: _Toc25785]附件2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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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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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655][bookmark: _Toc21204][bookmark: _Toc26318][bookmark: _Toc27037]附件3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风险评估与应急资源调查
一、危险货物港口基本情况
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主要有天涯区红塘码头、崖州区中海油（中国）有限公司崖城作业公司码头等设有危险货物码头（库区），主要作业货种有：汽油、柴油、凝析油等。
2、 风险评估
（一）风险识别
危险货物港口事故类型主要有危险货物的火灾、爆炸、泄漏、中毒和窒息、化学灼伤等。
1、危险货物火灾事故：燃烧物质主要是危险货物的火灾事故。具体包括：易燃液体、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以及其他危险货物港口火灾。
2、危险货物港口爆炸事故：危险货物发生化学反应的爆炸事故或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事故。具体包括：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易燃液体、易燃气体的火灾爆炸，危险货物产生的粉尘、气体、挥发物的爆炸，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以及其他化学反应爆炸。
3、危险货物港口泄漏事故：气体或液体危险货物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泄漏虽然没有发展成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但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危险货物港口事故。危险货物港口泄漏事故一旦失控，往往造成重大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
4、危险货物港口中毒和窒息事故：人体吸入、食入或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化学品反应的产物，而导致的中毒和窒息事故。具体包括：吸入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呼吸道）、接触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皮肤、眼睛等）、误食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消化道）以及其他中毒和窒息事故。
5、危险货物港口灼伤事故：腐蚀性危险货物意外地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内即在人体被接触表面发生化学反应，造成明显破坏的事故。腐蚀品包括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不显酸碱性的腐蚀品。灼伤类型包括：化学品灼伤与物理灼伤。根据危险货物港口事故的可控性、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以及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情况。
（二）风险评估结论
三亚市危险货物码头可能存在主要风险，包括火灾事故、爆炸事故、泄漏事故、中毒和窒息事故、灼伤事故等方面，较高风险的主要是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和泄漏事故，中毒和窒息事故、灼伤事故为一般风险。
3、 应急资源调查
（一）应急指挥体系
1、应急指挥机构：建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总指挥的，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为副总指挥，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三亚海事局、三亚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事发属地人民政府、港口企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与单位组成等为成员的应急指挥机构。
2、应急指挥办事机构：以市交通运输局为市运输保障应急指挥办事机构。
3、现场指挥与处置机构：根据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设置现场指挥部，并从各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专人组建工作小组，主要综合协调组、安全警戒组、现场救援组、医疗救护组、环境保护组、后勤保障组、信息舆情组、专家技术组、善后处理组等九个方面。
4、应急专业队伍：建立以消防专业应急队伍为骨干的应急力量；企业组建和完善应急救援队伍。
（二）危险货物码头企业应急资源调查
危险货物码头企业主要有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崖城作业公司，单位设置了应急救援领导机构和配备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火灾、爆炸、泄漏等应急救援物资，具体的应急资源情况见下表
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应急资源信息表
	单位名称
	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红塘村委会永日一小组123号

	单位负责人
	王康列
	联系电话
	13976053836

	应急值班电话
	88652533

	一、危险物品信息

	危险物品名称
	汽油、柴油和航煤
	储存方式
	地上储油罐

	工况压力（MPa）
	常压
	工况温度（℃）
	40℃

	最大储量（T）
	7个罐，3.1万m³，最大储罐4200吨

	二、救援队伍/人员

	应急岗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总指挥
	王康列
	总经理
	13976053836

	副总指挥
	钱琦文
	副总经理
	13617505628

	
	姚涛
	副总经理
	18789507007

	
	李久耀
	安全总监
	13322085319

	现场指挥
	葛莺超
	油库主任
	18889689123

	三、应急装备/物资

	序号
	物质名称
	数量/单位
	存放地点

	1
	消防车
	1
	行政车库

	2
	消防战斗服
	9
	消防应急仓库

	3
	消防铲
	6
	消防应急仓库

	4
	消防水带
	5
	消防应急仓库

	5
	消防斧头
	3
	消防应急仓库

	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8KG）
	6
	消防应急仓库

	7
	二氧化碳灭火器（7KG）
	6
	消防应急仓库

	8
	一次性防化服
	50
	消防应急仓库

	9
	二级防化服
	4
	消防应急仓库

	10
	安全带
	5
	消防应急仓库

	11
	工作安全绳
	5
	消防应急仓库

	12
	救生绳
	2
	消防应急仓库

	13
	防护眼镜
	4
	消防应急仓库

	14
	防化手套
	2
	消防应急仓库

	15
	担架
	2
	消防应急仓库

	16
	医药箱
	1
	油库值班室

	17
	防毒面罩
	9
	消防应急仓库

	18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9
	消防应急仓库

	19
	堵漏工具
	2
	消防应急仓库

	20
	木质堵漏工具
	2
	消防应急仓库

	21
	防爆铜制组合工具
	1
	消防应急仓库

	22
	液压拆卸工具
	1
	消防应急仓库

	23
	快速接头
	20
	消防应急仓库

	24
	铜质扳手
	1
	消防应急仓库

	25
	圆盘式收油机
	1
	应急仓库

	26
	绳式收油机
	1
	应急仓库

	27
	真空收油机
	1
	应急仓库

	28
	消油喷洒装置
	1
	应急仓库

	29
	油拖网
	1
	应急仓库

	30
	水环式真空泵
	1
	应急仓库

	31
	电动隔膜泵
	1
	应急仓库

	32
	吸油毡
	3
	

	33
	消油剂
	20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崖城作业公司应急资源信息表
	单位名称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崖城作业公司

	单位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大小洞天旁中海石油南山终端

	单位负责人
	李劲松
	联系电话
	88830000

	应急值班电话
	69090060/69090061/69090062/69090063

	一、危险物品信息

	危险物品名称
	凝析油、柴油
	储存方式
	地上储油罐

	工况压力（MPa）
	常压
	工况温度（℃）
	40℃

	最大储量（T）
	4个罐，共21200立方，最大储量16960吨

	二、救援队伍/人员

	应急岗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总指挥
	毛小明/李毅
	总监
	69093200-6708

	副总指挥
	韩阳/王军
	生产监督
	69093200-6729

	现场指挥
	毛小明/李毅
	总监
	69093200-6708

	三、应急装备/物资

	序号
	物质名称
	数量/单位
	存放地点

	1
	消防服
	12件
	微型消防站

	2
	消防斧头
	2把
	微型消防站

	3
	应急手电筒
	5支
	微型消防站

	4
	消防救援绳
	7条
	微型消防站

	5
	救援担架
	2副
	微型消防站

	6
	消防管连接接头
	33个
	微型消防站

	7
	正压呼吸器
	53个
	微型消防站

	8
	气瓶
	20个
	微型消防站

	9
	可燃气体探测器
	2个
	微型消防站

	10
	对讲机
	9台
	微型消防站

	11
	消防帽
	10顶
	微型消防站

	12
	消防头盔
	15件
	微型消防站

	13
	消防手套
	9副
	微型消防站

	14
	消防鞋
	34双
	微型消防站

	15
	防化服
	10件
	微型消防站

	16
	防化橡胶手套
	10件
	微型消防站


（1） 相关部门应急资源调查
1、应急装备：消防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危险货物港口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
2、医疗卫生：卫健部门掌握医疗救治资源信息，尤其是危险化学品相关专项救治方面的资源信息，其中包括危险化学品中毒、灼伤等救治机构的数量、可用病床、技术力量和水平等。各级卫健部门负责对应急救治药品、医疗器械等的监督管理，保证所用药品、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掌握抢救、消毒、解毒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供应来源。
3、交通运输：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协调水、陆相关运输机构，完成应急物资和人员的转移任务。
4、资金保障：港口相关企业均提取应急救援工作有关必要的资金准备。事故单位负责事故救援及善后的资金保障，事故单位若无力承担的，由属地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管理（培训、演练、应急物资储备等）所必需的专项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四）应急资源调查结论
经过问卷调查、现场考察、数据分析等方式进行资源调查，从应急指挥系统、危险货物经营单位、相关部门应急职能等方面调查，能满足三亚市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危险货物码头的应急救援处置需求。

[bookmark: _Toc23980][bookmark: _Toc27486][bookmark: _Toc14844][bookmark: _Toc21161]附件4三亚市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络表
	应急机构
	岗  位
	姓  名
	联系电话

	危险货物港口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分管副市长
	
	

	
	现场副指挥
	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
	市公安局
	
	88868156

	
	
	市委宣传部
	
	88272442

	
	
	市委网信办
	
	8827291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8272639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88361000

	
	
	市生态环境局
	
	88716964

	
	
	市财政局
	
	88869900

	
	
	市民政局
	
	88667927

	
	
	三亚海事局
	
	88258715

	
	
	三亚市气象局
	
	8820012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8689977

	
	
	市消防救援支队
	
	88956107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崖城公司
	
	69090060

	
	
	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
	
	88652533

	指挥部办公室
	市交通运输局
	
	88667813

	区级交通运输部门
	天涯区交通局
	
	88911283

	
	吉阳区交通局
	
	88706959

	
	崖州区交通局
	
	88765840

	
	海棠区交通局
	
	38232249

	
	育才管委会交通运输部门
	
	88953118

	市委值班室电话：88272200；  市政府（应急办）值班电话：88272267
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值班电话：88984898
省交通运输厅值班电话：68616960；  市交通运输局值班电话：8866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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